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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业出租的公告 

 

 

 

 

根据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具体详

见 2016 年 8 月 29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稿）》。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

园项目（以下简称“孵化园项目”）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现根据孵化园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1 栋 1 至 8 层物业出租的议案》和《关于广州文

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2 栋 2 至 7 层物业出租的议案》，拟将孵化园项目 1 栋

1 至 8 层物业和 2 栋 2 至 7 层物业分别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招租。具体情况如

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基本情况：孵化园项目是将公司渔尾西路厂区改造建设为文化创新创业

孵化园区，采用自用自主经营与出租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围绕传统钢琴主业以及文

化教育产业，在孵化园区自主开展珠江钢琴品牌推广项目、艺术教育项目、创意文

化项目等，引入音乐产业、影视产业、设计产业、艺术教育培训、动漫游戏、广告

传媒、时尚创意等大文化行业的新兴企业。孵化园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收到

荔湾区城市更新局《关于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微改造实施方案的批复》

（荔更新函〔2018〕291 号），孵化园项目改造方式为微改造。 

公司拟将孵化园项目 1 栋 1 至 8 层物业和 2 栋 2 至 7 层物业分别通过广州产权

交易所公开招租。根据资产评估及市场询价情况，公司初步确定两处出租物业标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起始年招租底价，其中：1 栋 1 至 8 层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24 元/㎡• 月（含税，下

同），2 栋 2 至 7 层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27 元/㎡• 月。两处出租物业标的租赁期限

均为 12 年，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 3%。除去免租期，两处出租物业标的

12 年租赁合同总价如下：1 栋 1 至 8 层合同总价为 10,936,066.96 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0.32%；2 栋 2 至 7 层合同总价为 60,350,166.44 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76%；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8%。 

（二）审批权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对外出租物业合同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如最

终合同金额达到股东大会权限，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公司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若在交易推进过程中构

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二、出租标的情况概述 

（一）标的物业一概况 

1、出租物业标的基本情况：出租物业标的为孵化园项目 1 栋的 1 至 8 层，出租

标的总面积为 3,046.6 平方米（其中包括套内面积 3,010.63 平方米，公摊面积 35.97

平方米），出租标的面积占孵化园项目建筑面积 2.1%。公司统一移除该物业原有设

备，并按照建筑物现有的质量、房屋结构及房产证载用途交付承租方。承租方自行

负责物业内部的装修装饰工程与二次消防改造，承租方装修改造方案须经出租方同

意后方可实施。 

出租物业标的房产证登记权属人为公司，权属状况清晰、明确。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力，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 

2、规划用途：出租物业标的房产证登载规划用途为综合楼、厂房，公司根据荔

更新函〔2018〕291 号文将其规划为酒店。 

3、评估情况：公司委托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资产评估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拟出租标的市

场月租金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羊资评字【2019】第 FYGPZ0130 号），



 

具体资产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序号 物业地址 
拟出租面积

（㎡） 

含税评估单价

（元/㎡•月） 

含税评估总

价（元•月） 

拟出租

用途 

物业出租

状态 

1 
荔湾区花地大道南路渔尾

西 8 号 1 栋的 1 层至 8 层 
3,046.6 24.00 73,118.40 酒店 

按物业现

状出租 

说明：（1）租金为含税净租金，租赁双方税费各付，租金不包含管理费、水电费等其他相

关费用；（2）此表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有效期与年度资产评估报告相同，需每年

重新评估。物业出租底价按照下述“5、交易价格”之“（1）租金价格”，遵循孰高原则定价。 

4、出租方式：公司将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招租确定最终承租单位。 

5、交易价格 

（1）租金价格：由于本出租物业标的租赁用途为酒店，单位面积装修成本高，

升级改造投入较大，承租方自行负责物业内部的装修装饰工程与二次消防改造，公

司以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租金评估价为定价基础，在高于评估价的前提下，以周边

相同地段、功能和用途类似的物业的市场出租价格及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作为参

考依据，结合园区的市场询价及供求情况，遵循孰高原则。目前初步确定挂牌出租

物业标的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24 元/㎡•月，年租金价格为 877,420.80 元；租赁期限为

12 年，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 3%，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确

定。 

年度 第一年~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租金递增（元/㎡•月） 24 24.72 25.46  26.23  27.01  

年度租金（元） 877,420.80 903,743.42  930,855.73  958,781.40  987,544.84  

年度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租金递增（元/㎡•月） 27.82  28.66  29.52  30.40  31.31  

年度租金（元） 1,017,171.19  1,047,686.32  1,079,116.91  1,111,490.42  1,144,835.13  

（2）免租期：因园区整体仍处于改造施工状态，承租方装修改造工作量大、周

期长，且租赁中期存在二次装修改造的共性。经市场调查，市场普遍反映需要 12

个月的免租期。鉴于市场实际情况及标的物业现状，公司拟予以承租方 12 个月的免

租期。 

（3）若公开招租成功后，以上租赁条件作为基础，最终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标的物业二概况 

1、出租物业标的基本情况：出租物业标的为孵化园项目 2 栋的 2 至 7 层，出租

标的总面积为 14,944.46 平方米（其中包括套内面积 14,070 平方米，公摊面积 874.46

平方米），出租标的面积占孵化园项目建筑面积 10.5%。公司统一对该物业进行一



 

次消防、外立面及房屋结构进行改造，并按照建筑物现有的质量及房产证载用途交

付承租方。承租方自行负责物业内部的装修装饰工程与二次消防改造，承租方装修

改造方案须经出租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出租物业标的房产证登记权属人为公司，权属状况清晰、明确。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力，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 

2、规划用途：出租标的物业房产证登载规划用途为综合楼、厂房，公司根据荔

更新函〔2018〕291 号文将其规划为公寓。 

3、评估情况：公司委托资产评估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

拟出租物业标的市场月租金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羊资评字【2019】

第 FYGPZ0130 号），具体资产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序号 物业地址 
拟出租面积

（㎡） 

含税评估单价

（元/㎡•月） 

含税评估总

价（元•月） 

拟出租

用途 

物业出租

状态 

1 
荔湾区花地大道南路渔尾

西 8 号 2 栋的 2 层至 7 层 
14,944.46 27.00 403,500.42 公寓 

按物业现

状出租 

说明：（1）租金为含税净租金，租赁双方税费各付，租金不包含管理费、水电费等其他相

关费用；（2）此表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有效期与年度资产评估报告相同，需每年

重新评估。物业出租底价按照下述“5、交易价格”之“（1）租金价格”，遵循孰高原则定价。 

4、出租方式：公司将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招租确定最终承租单位。 

5、交易价格 

（1）租金价格：由于本出租物业标的租赁用途为公寓，单位面积装修成本高，

升级改造投入较大，承租方自行负责物业内部的装修装饰工程与二次消防改造，公

司以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租金评估价为定价基础，在高于评估价的前提下，以周边

相同地段、功能和用途类似的物业的市场出租价格及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作为参

考依据，结合园区的市场询价及供求情况，遵循孰高原则。目前初步确定挂牌出租

物业标的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27 元/㎡•月，年租金价格为 4,842,005.04 元；租赁期限

为 12 年，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 3%，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

确定。 

年度 第一年~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租金递增（元/㎡•月） 27 27.81 28.64 29.50 30.39 

年度租金（元） 4,842,005.04  4,987,265.19  5,136,883.15  5,290,989.64  5,449,719.33  

年度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租金递增（元/㎡•月） 31.30 32.24 33.21 34.20 35.23 



 

年度租金（元） 5,613,210.91  5,781,607.24  5,955,055.45  6,133,707.12  6,317,718.33  

（2）免租期：因园区整体仍处于改造施工状态，承租方装修改造工作量大、周

期长，且租赁中期存在二次装修改造的共性。经市场调查，市场普遍反映需要 12

个月的免租期。鉴于市场实际情况及标的物业现状，公司拟予以承租方 12 个月的免

租期。 

（3）若公开招租成功后，以上租赁条件作为基础，最终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三、承租方资质要求 

（一）意向承租方必须为自然人或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须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

复印件)； 

（二）意向承租方承诺，承租后在出租方标的地址内注册公司运营本项目； 

（三）意向承租方承诺，如被确认为承租方，需按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版本签

署；承租方须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向出租方支付履约保证金（2 个月租金）和首月

租金。 

四、物业出租的其他安排 

若挂牌期间无意向方摘牌，公司可按不低于原招租底价的95％（可等于原招租

底价的95％）价格重新公开招租，具体价格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市场情况决定；

若仍无意向方摘牌，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重新公开招租。 

五、本次对外出租物业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孵化园项目的投资建设是围绕公司促进传统钢琴主业以及文化教育产业的发

展，主要引入音乐产业、影视产业、设计产业、艺术教育培训、动漫游戏、广告传

媒、时尚创意等大文化行业的新兴企业。本次出租物业用途为酒店和公寓，可满足

园区入驻企业商务接待等需求，为园区职工住宿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园区

配套设施，提高园区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园区其它板块招商，提升园区招商吸引力。

此外，公司可获得出租物业租金、管理费等间接收益，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 

本次物业出租能否最终完成以及最终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

就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作出判断。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孵化园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公司拟将孵化园项目1栋的1至8层和2栋的2至7

层分别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招租，本次对外出租物业公司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

公司拟出租物业标的市场月租金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羊资评字【2019】



 

第FYGPZ0130号），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合理公允。公司以评估价为定价基础，在

高于评估价的前提下，以周边相同地段、功能和用途类似的物业的市场出租价格及

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作为参考依据，结合园区市场询价及供求情况，遵循孰高原

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次对外出租物业合同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最终租

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如最终合同金额达到股东大会权限，公司将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1

栋1至8层物业出租的议案》和《关于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2栋2至7层物

业出租的议案》。 

七、风险提示 

本次物业出租经过广州产权交易所挂牌进行，公开征集承租方，能否最终完成

以及最终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物业出租的进展情况，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资产评估报告》（羊资评字【2019】第FYGPZ0130号）。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